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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意见
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厅各处室（局）、直属单位：

生物多样性是指地球上生物圈中所有的生物以及它们所拥有的基因和生存环境。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出要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大力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扎实做好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加强外来物种管控，开展生态系统保护成效监测评估，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省一直把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抓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应清醒地看到，江苏面临外来物种入侵、动植物栖息生境地破碎等严峻压力，迫切需要加大生态环境系统保护与修复力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监管，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推动全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根据生态环境部《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监管工作的意见》（环生态〔2020〕73号）、省政府《江苏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3-2030年）》（苏政复〔2014〕57号）等要求，结合全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相关要求，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到2025年，全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各项规划与重点工程得到有效落实，物种资源得到有效保护，重点生物物种种数保护率超过90%，种质资源得到有效保存和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得到提高，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进一步提升，公众保护意识和参与程度普遍提高，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良好局面。
二、提高生物多样性基础保护能力
（一）开展例行监测评估。在全省典型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空间管控区等重点保护区域，定期开展生态系统多样性遥感监测；重要水体定期开展水生生物多样性监测。从宏观到微观尺度，每年开展至少1期生态系统变化评估、水生生物多样性评估。省级重点区域和点位的生态系统、水生生物多样性监测评估由省本级（省及驻市环境监测中心）牵头组织实施，各市、县（市、区）共同参与。生态系统多样性监测每年不少于1次，水生生物多样性监测每年不少于2次。各市、县（市、区）可针对辖区内重要区域和重要水体，自行布设点位并每年开展不少于1期监测。

（二）开展以长江江豚为重点的水生生物监测。结合“十年禁渔”、长江大保护等工作，在长江流域开展长江江豚等重点水生生物监测，在太湖、洪泽湖、骆马湖、长荡湖等其他重要水体利用eDNA技术同步开展重点水生物种监测。每年至少编制一期水生生物、水生态相关监测评估报告。

（三）深化本底调查。完成第一批14个试点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验收。在东部近岸海域、沿海湿地、西南部低山丘陵区、重点河流湖泊等区域开展典型调查，进一步摸清生物多样性特点与区域分布特征。创建省级以上生态文明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的地区，应按照创建管理规程的指标要求，尽快启动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和评估工作。到2025年，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的县（市、区）要超过50个。
（四）构建观测网络。在低山丘陵，长江、太湖等重点流域湖泊，湿地与沿海滩涂地区等濒危物种栖息地，建设一批地面生态观测站、观测样区和样线样方，逐步构建多层级的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推动周期性、持续性观测和评估，积累和丰富全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基础大数据。
（五）明确重点保护对象。摸清长江江豚、宝华玉兰、勺嘴鹬、中华虎凤蝶等省内珍稀濒危物种种群数量、趋势、分布差异、栖息生境等现状，评估并分析珍稀濒危物种受威胁程度，确定全省在物种多样性水平上的重点保护对象，建立重点保护物种的环境DNA监测数据库，形成物种红色名录清单。
（六）建立生态环境改善“指示性物种清单”。要对淡水流域、低山丘陵、沿海湿地等不同生态系统中具有指示性的物种或类群进行评估和分析，建立蝴蝶对于农田生态系统、鸟类对于湿地滩涂生态系统、水生生物对于湖泊河流淡水生态系统等重要物种类群与环境之间的响应机制，形成能反映生态环境质量的指示性物种清单。
三、加强生物多样性系统保护
（一）实施一批重大工程。聚焦长江流域及旗舰物种、滨海滩涂湿地及迁徙鸟类、露天矿山宕口、大运河文化带等，利用城市公共绿道、城区公园及水体等公共开放空间，开展一批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修复工程。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修复能力，增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保持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二）加大生态廊道建设。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以滨海湿地区、长江沿江、太湖流域、淮河流域等水域和周边低山丘陵的生境破碎化区域为目标，通过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建设生态廊道，加强水域、林地、草地、湿地等生态系统的连通性和完整性，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三）严控外来入侵物种。建立外来物种风险评估体系，编制外来入侵物种名录，根据风险级别进行分类管理，形成外来入侵物种预警系统机制，并制定应急预案，同步开发外来物种防控技术，提高对外来入侵物种的早期预警、应急与监管能力。
（四）强化监管执法。结合“绿盾”行动、生态空间管控等，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体系，严厉打击破坏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违法行为。依据生态保护规划和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要求，运用3S、5G等信息技术，构建集数据管理、展示分析、共享应用、科普宣传、监管监控为一体的江苏省生物多样性信息管理智慧系统。
四、落实生物多样性保障措施
（一）完善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各级生物多样性保护委员会的领导和统筹协调作用，完善年度工作协调机制，明确各部门年度工作目标和重点任务，形成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履约工作合力，增强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合作。组建相关专家团队，对生物多样性调查、观测和评估进行技术把关、质量控制，并提供决策咨询。“十四五”期间，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将纳入各设区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年度考核及生态文明示范区创建工作。
（二）推进立法进程。牢固树立保护优先，持续利用，公众参与，惠益分享，保护受益，损害担责的立法理念，加强对重要物种，遗传资源和生态系统的保护，加快推进江苏生物多样性立法工作，健全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鼓励各设区市根据实际，率先开展地方立法工作。

（三）加强资金投入力度。在各类环保资金中设立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项，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在生态环境领域的投入力度。完善规范生态补偿转移制度，逐步扩大转移支付范围，加大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补偿力度。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对生物多样性技术研究、重大工程建设、生态修复保护等领域投入。

（四）提高科研能力水平。建设一批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重点实验室及科研人才团队，推进对省环保科研课题科技成果与关键技术的转化应用。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质量评价与生态系统综合管理体系，加大对遗传资源及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及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力度。
（五）加强宣传力度。积极探索生物多样性公众参与模式，统筹联合相关部门单位及公益组织，建立集宣传、科普、监督为一体的生物多样性宣传相关机制。以“5.22”“6.5”等特殊纪念日为重要窗口，创新公众参与途径，加强国内外合作，把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普及到基层保护管理单位与校园、社区、企业日常的工作学习生活中。设立特殊物种观察员，开展成体系的实地科普行动，引导参与生物多样性标识设计和投票等活动，努力做到全民宣传、全民关注、全民参与。
各地生态环境部门要根据本意见，结合实际制定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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